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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规范乡镇人大工作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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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人大是我国最基层的政权组织和权力机关。近年来，乡镇人大工作已引起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现在的乡镇

人大工作应该怎样去做？很多同志对此有比较成熟的意见和建议。我认为，要做好乡镇人大工作，还应该规范乡镇人

大工作，使乡镇人大工作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本文想从规范乡镇人大工作入手来谈谈个人的看法。 

乡镇人大规范化建设，是乡镇人大依法行使职权，推进基层民主政治的需要，是着力提升人大工作水平，充分发

挥人大代表作用，推进人大工作创新的需要。因此，规范和加强乡镇人大工作，应该成为各级人大需要研究的课题。 

一、目前乡镇人大工作规范化建设现状分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乡镇人大在实践中发展,在完善中提高,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及其功

效。乡镇人大在加强基层政权建设、促进基层改革、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推进农村民主政治、法制建设与基层人民

群众的联系等方面作用越来越明显，已经成为推动基层民主政治的中坚力量。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乡镇人

大仍面临不少问题和困难，在规范性建设方面还有一定差距，制约了职权行使和作用的发挥，难以适应当前基层民主

政治和民主法制建设的发展要求。 

（一）乡镇人大规范化建设取得一定成效 

1、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有比较规范的程序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是乡镇人大履行职能的主要途径。就夷陵区情况看，每年乡镇人代会之前，夷陵区区人大

常委会对乡镇人代会都有具体的指导意见，为开好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提供了比较规范的程序。各乡镇人代会在程序上

都能按照区人大的意见执行，而且会议都比较成功。但由于各乡镇的情况不同，代表大会在会议时间、会议主持、会

议审议、会议决议等程序方面有不一致的情况。如会议时间上要求是不少于2天，实际上大部分只开了一天半，第一天

上午报到开会，下午讨论，第二天上午会议结束，代表大会对政府工作报告审议比较认真，对人大报告和财政报告基

本上没有时间审议，由于代表没有充足的时间来讨论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代表大会行使管理地方事务的民主权力

难以得到充分保障。 

2、乡镇人大代表工作规范化建设卓有成效 

代表工作是乡镇人大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夷陵区在代表工作上建立了人大代表学习制度、联系选民制度、视察制

度、专题调研制度、履职公开制度、述职制度、履职档案制度、小组活动制度，普遍建立了规范化的代表活动室，代

表活动规范化建设卓有成效。 

（二）乡镇人大规范化建设中存在的的主要问题 

1、乡镇人大主席团缺乏法律规定和规范的工作程序 

乡镇人大工作除代表大会审议和决定乡镇社会、经济重大事项外，闭会期间应该开展经常性的工作。乡镇人大一

般只有一名人大主席和一名人大干事，闭会期间人大工作仅靠人大主席和一个干事是不好开展的，人大是集体行使职

权，应该发挥人大主席团的作用。目前情况看：一是乡镇人大主席团的设置法律规定不一致。《地方组织法》规定乡

镇人民代表大会设主席、副主席，“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选举主席团。由主席团主持会

议，并负责召集下一次的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这里只规定在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选举主席团，没有明确乡镇人

大闭会期间设立主席团的规定。《湖北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工作若干规定》中，乡镇人大主席团具有召集、主

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组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开展闭会期间活动等职责。从湖北省的规定看，闭会期间主席团是

乡镇人大的常设机构，从夷陵区实际操作情况看，乡镇人大一般选有会议期间和闭会期间两个主席团，会议期间主席

团负责代表大会的工作，闭会期间乡镇人大主席团负责乡镇人大日常工作。 

二是闭会期间乡镇人大主席团缺乏具体的工作程序。《湖北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工作若干规定》中，有

“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至少每三个月举行一次会议，研究部署或处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有关工作”

的规定。但没有规范的具体的工作程序，如主席团会议次数计算、会议时间、程序、内容、会议的有效无效、决议的

有效无效等都没有明确的规范性的程序，闭会期间各乡镇主席团工作主要凭乡镇人大干部的自觉性和创造性，按照自

己的思路开展工作，也叫摸着石头过河，因此乡镇人大工作开展很不平衡。 

2、乡镇人大监督缺乏具体规定和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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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法行使监督权有《监督法》，乡镇人大监督没有专门的法律规定，

只是在《组织法》规定的13项职权中赋予了乡镇人大听取和审查政府工作报告、撤销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等监督职

权，乡镇人大如何行使好这些职权就需要更为细化的规定，以明确职权的具体内容、操作程序等。由于缺乏相关细化

规定来指导和规范，乡镇人大很难行使好这些职权。闭会期间乡镇人大监督的主要形式是组织代表视察、听取汇报、

督办建议等，一般很少进行工作评议和对本级政府及其部门的执法监督，也没有对镇内大事项和重要行政行为依法行

使决定权和监督权，许多按法律规定应列入人代会讨论和审议的事项没有列入会议议程。乡镇政府在重大的建设项目

以及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举措上，只是主要领导和“核心成员”拍板就着手实施了，缺乏公开和透明。从法律角

度来说，代表不提议案、建议，或没经人大依法审查批准，就是剥夺了代表的权力，没有从根本上把人大的监督放上

位置。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和可操作的工作程序是乡镇人大工作监督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产生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践看，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实践中不断巩固完善，并

且取得了一些宝贵的经验。但是从1957年的反右斗争开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民主法制

受到严重破坏，人大工作也受到严重影响，这种影响是全方位的，对乡镇人大建设也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人们的思

想观念是一时难以转变的。 

（二）从乡镇人大自身发展的情况分析，乡镇人大到目前为止，仍然处在不断探索、不断发展、不断完善、不断

提高的阶段。早在1954年的宪法、地方组织法中就明确规定了乡镇人大的职权和活动方式，确立了乡镇人大的法律地

位。但在反右及文化大革命时期，乡镇人大工作完全到了停止阶段。直到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乡镇人大

制度才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由于乡镇人大建设才20年左右的时间，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在所难免。 

（三）从乡镇人大现行机构设置和人员状况变化分析，目前，乡镇人大主席团是由各部门负责人组成的。乡镇人

大干部只有一名兼职的主席和一名兼职的人大干事，而且兼职和分管其它工作多。就太平溪情况看，副书记兼镇人大

主席分管党务、群团、机关、政法、信访、武装工作，联系政协、社会事务工作。人大干事兼史志、食品药品安全工

作。人大干部分管的工作多了，做人大工作也就没有充足的时间了。 

三、规范乡镇人大工作的建议 

（一）加强各级党委对乡镇人大工作的领导 

区级以上党委要重视乡镇人大工作，把乡镇人大工作纳入区以上党委的议事日程，定期听取人大常委会关于乡镇

人大工作的汇报,研究解决乡镇人大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 

乡镇党委要坚持依法行政，建立和健全领导乡镇人大工作的制度和机制，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乡镇人大工作会议，

安排部署乡镇人大工作，平时及时研究答复乡镇人大的专题报告，解决乡镇人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二）进一步规范乡镇党委、人大、政府机构设置 

为有利于乡镇人大工作，乡镇机构的设置上，乡镇党委书记不宜兼任乡镇长，乡镇人大主席可以由乡镇党委书记

兼任，也可以单设，最好是党委书记、人大主席、乡镇长分别单设，这样设置，人员编制上并没有增加，而各项工作

却要好做得多了，同时乡镇人大主席团应成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        

（三）进一步完善有关法律和规定 

《地方组织法》应赋予乡镇人大主席团人代会闭会期间相应的法律地位、性质和职责，以利于乡镇人大主席团更

好地发挥作用。地方各级人大尽快制定便于乡镇人大履行职权具有操作性的地方性法规，如乡镇人大行使选举权、决

定权、监督权的实施办法等。 

 （四）乡镇人大要创造性地开展好人大工作 

乡镇人大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适时将乡镇党委的意图和决策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本乡镇人民群众的共同意志和

自觉行动；要把促进发展作为履职的第一要务，服务工作大局，紧紧围绕乡镇党委的中心工作履行法定职责，开展各

项活动。 

乡镇人大主席团要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结合本地实际，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乡镇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乡镇人

大主席团议事规则等，使乡镇人大工作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作者单位：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太平溪镇人大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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